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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地下商业街管理处诉董志文柜台租赁纠纷案

  （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1989）经字第 582 号经济

判决。

  二审判决书：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1990）经上字第 15 号经济判

决。

  再审法院判决书：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92）经监字第 35 号经济判决。

  2．案由：柜台租赁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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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诉讼双方

  原告（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哈尔滨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地下商业街管

理处（下称管理处）。

  法定代表人：黄桂英，副处长。

  委托代理人：刘洪明，管理处职员。

  委托代理人：王秋彦，哈尔滨市第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诉人，再审申请人）：董志文，个体经营户。

  4．审级：再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王莹；审判员：张文捷、付祥中。

  二审法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詹念村；审判员：李春和、孟晓哲。

  再审法院：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迟东音；代理审判员：张明安；代理审判员：李

淑琴。

  6．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1989 年 11 月 4 日。

  二审审结时间：1990 年 1 月 25 日。

  再审审结时间：1992 年 1 月 24 日。

  （二）一审诉辩主张

  1．原告诉称：1988 年 5 月 10 日我方与个体经营户董志文签订柜台租赁协

议，协议主要规定：管理处将地下商业街上层一厅 21 室 1—4 号柜台租给董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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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经营，租期自 1988 年 5 月 10 日起到 1989 年 1 月 30 日，租赁费每月 2800

元；租赁期满后，董志文应将柜台交还管理处，逾期不交予以罚款；租赁期满后

如需继续承租，必须在租赁期满前半个月向管理处申请，经双方同意后，可以签

订续租协议。在协议期满后，董志文未在协议规定的期限内向我单位提出继续承

租的申请，而后却又要求继续承租。我单位决定将其调到 28 室继续经营，但董志

文不同意，仍强行在 21 室经营。我单位无奈将董志文的货物搬出 21 室封存保

管。鉴于这种情况，原告请求法院裁决解除租赁关系，判令董志文迁出 21 室并取

回原告方代管的货物。

  2．被告辩称：在租赁期满前后，我同管理处始终在协商续租问题，原告并未

提出让承租人出让柜台，相反还收取了被告的继续租赁定金。直到 1989 年 4 月 30

日，被告才得到原告通知，要求被告在当天将价值 5 万元的货物搬出。由于时间

太紧，根本无法全部搬出，原告便于当晚强行将全部货物搬出，造成货物的损

失。被告认为：被告在合同期满后继续使用柜台是原告允许的，纠纷纯系由原告

侵权行为所致，故请求法院裁决继续租赁柜台并赔偿损失。

  （三）一审事实和证据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经审理查明：1988 年 5 月 10 日，管理处与董志

文签订了租赁柜台协议，协议主要规定：董志文租用地下商业街上层一厅 21 室

1—4号柜台，租赁期限自 1988 年 5 月 10 日到 1989 年 1 月 30 日，租赁费为每月

2800 元；租赁期满后需继续承租的，必须在协议期满前半个月，由承租人向出租

方提出申请，经双方同意后，可以延续协议，如不提出续租申请，租赁期满后承

租人应将柜台按时交还出租人，否则每逾期 1天罚款 50 元，逾期 5 天以上每天罚

款 100 元。

  协议签订后，双方均按协议履行，在协议期满前，董志文向管理处提出续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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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室 1—4 号柜台的申请，管理处以该柜台另租给本单位编余职工为由拒绝续租。

双方经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董志文仍继续使用原承租柜台。1989 年 4 月 30 日

上午，管理处书面通知董志文于当日下午 17 时 30 分前搬出 21 室 1—4 号柜台，

否则将强行迁出。董志文接到通知当日未搬出，管理处遂于当日晚单方将其全部

货物和帐本从 21 室搬迁至它处封存。次日，董志文向有关部门上访，而管理处则

于 5月 10 日向南岗区法院起诉。

  （四）一审判案理由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根据上述事实认为：

  双方签订的租赁柜台协议有效，董志文在协议期满又未达成新协议的情况

下，应将柜台交还管理处，董志文不交柜台对导致纠纷发生负有责任，因此对原

告管理处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管理处强行搬迁董志文的货物不妥。

  （五）一审定案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董志文交付管理处 3个月的租金 8400 元。

  2．董志文自行取回由管理处封存的货物。

  案件受理费 52 元由董志文承担。

  （六）二审情况

  一审判决后，被告董志文以管理处单方将其货物强行搬迁系侵权行为，应赔

偿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为由上诉于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租赁协议有效，合同期满后，董志

文应按合同规定交出柜台，逾期不交出柜台应负违约责任。同时，管理处单方将

董志文的货物搬迁封存不当，对在封存期间丢失的商品应负赔偿责任，经二审法

院组织双方清点货物，计丢失价值 8745 元的货物，还有约价值 34000 元的货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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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损、发霉和过季等原因董志文拒绝取回。对于后一部分货物，一审法院曾要求

董志文取回，因其拒绝，其损失应自行承担。故判决：

  1．维持原判所有判项。

  2．董志文偿付管理处逾期交付柜台的违约金 8750 元，管理处赔偿董志文封

存货物期间丢失损失 8745 元，相抵后，董志文应付给管理处 5 元。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 104 元，双方各承担 52 元。

  （七）再审情况

  1．再审诉辩主张

  二审判决后，上诉人董志文不服，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其主

要的理由和请求是：

  （1）我已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对方提出了续租申请，在同等条件下，我应有

优先承租权。

  （2）直到 1989 年 4 月 30 日，管理处并未提出要我撤出柜台，双方始终正在

协商，我不构成违约。

  （3）管理处单方强行搬迁货物，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不但使部分货物丢

失、污损、发霉，而且由于侵权行为致我停止经营，造成价值 17 万多元的货物积

压贬值。

  综上原因，请求继续租货柜台并赔偿全部损失。

  2．再审事实和证据

  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调查，董志文确于 1989 年 1 月 10 日向管理处提交

了续租申请，此后双方一直在协商租赁柜台事宜，直到同年 4 月 30 日以前并未明

确要求董志文立即撤出。同时还查明：管理处封存货物后，丢失价值 8745 元的货

物，另有价值 33240．81 元的货物因被封存和管理不当而过时贬值和霉变，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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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志文购货借款利息 40910．86 元，董志文总计损失 82896．67 元。此外，由于

董志文经营中断，尚有价值 155499．8 元的货物积压。其它事实原一、二审法院

认定准确无误。

  3．再审判案理由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审认为：董志文持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

的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该执照注明的营业地点为地下商业街 1厅 21 室 1—4 号

柜台，董志文在该地点经营是合法的，应受法律保护；地下商业街是国家根据个

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设立的经营场所，管理处代表国家对地下商业街进行管理并

通过租赁合同方式与个体工商户建立法律关系，应当本着保护个体经营者合法权

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确定的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依法行使管理

权。本案承租人既无违反合同的行为又无违法经营行为，在同等条件下，应享有

优先承租权。在双方因续租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时，应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但管理

处却强行收回柜台，封存董志文正在经营的商品，侵犯了董志文的经营权和财产

所有权，对由此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4．再审定案结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

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1）撤销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1990）经上字第 15 号经济判决。

  （2）维持南岗区人民法院（1989）经字第 582 号经济判决第 1 项。

  （3）管理处赔偿董志文被封商品及借款利息损失计 80177．67 元，现封存在

管理处的商品归管理处所有。

  （4）管理处在本判决送达后 30 日内给董志文安排与原承租柜台相应的 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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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台；如不能安排则赔偿董志文积压的商品价值 155499．8 元，该商品交管理处

处理。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 104 元由管理处负责。

  （八）解说

  此案的处理在当地曾产生较大影响，这不仅因为个体经营户敢于同国家有关

管理机关对簿公堂，依法保护自己的权益，而且还因为再审判决在处理依据和处

理方法上都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1．管理处尽管是国家授权的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机关，但是，它通过同个体

经营户签订租赁协议的方式，与个体经营户建立起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在这个关

系中，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各自的权利义务都受法律和租赁协议的制约，任何

一方都没有法律和租赁之外的特权。而管理处在此案中，仍然沿用计划经济体制

下行政管理的简单方式，在协商不成时，不是采取合法途径去解决纷争，而是单

方采取强制搬迁、封存货物的手段，显然对个体经营户的经营权和财产权构成侵

害，理应对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此案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对于平等的民事法律

关系主体给予平等的保护，这既是司法机关的天职，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必须依法办事，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而这种观念

正是目前中国社会变革过程所急需树立的。

  2．此案中，董志文是否有优先承租权，这是能否正确处理本案的关键的法律

问题。目前中国法律对财产租赁是否有优先承租权问题无明文规定，但就此案而

言，争议标的柜台就是用于出租经营的，按地下商业街的惯例，承租人一般都能

继续承租。如果柜台不改变用途，原承租人又无违反合同或违法经营行为，在同

等条件下，应有优先承租权，这样认定和处理，既有利于维持现有经济关系的稳

定，促进个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不损害管理处的利益，因为租金是法定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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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会因为租给他人而额外获利。管理处以安排本单位编余人员为目的，拒绝同

董志文续签租赁合同，由此，董志文丧失了经营权，所订购的大量货物无法销

售，产生很大的经济损失。滥用自己的权利，而严重损害对方利益，这是违反公

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其要求不应予以支持。

  3．再审的裁决结果与原审差别较大，首先在于：原审与再审对管理处侵犯董

志文财产权的性质和所造成的损失程度的不同认识。原审只是说明管理处封存货

物的行为“不当”，并未从法律上予以定性；对于给董志文造成的损失，原审只

认定财产的直接减少部分即因封存而丢失的部分，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被封

存的货物还有大部分由于霉变和过季等原因，已不能实现原有价值。此外，董志

文用于购货的借款也因此无从偿还，要多支出一定利息。这些财产后果显然都是

由管理处的侵权行为造成的，理应由其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在于：再审还认定管

理处对董志文的经营权也构成了侵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许可董志文从事经

营活动的地点与其承租的柜台是相统一的，由于管理处的侵权行为，使董志文无

法在法定的经营地点从事经营，使其用以进行经营活动的货物不能正常出售，由

此产生的损失，管理处也应负责赔偿。再审裁决让管理处再出租给董志文同等条

件的柜台，否则，管理处就要接收积压的货物并向董志文支付货款。这样裁决充

分考虑了双方的利益，裁决内容也较有新意，在目前柜台租赁领域法律、法规不

健全的情况下，起到了一定的规范和导向作用。

  

  （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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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 117 条 2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 117 条 3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 4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失效] 第 23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153 条 1 款 2 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184 条 1 款

同案由重要案例
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 5 起商事审判典型案例（第二批）之三：三亚某汽车销售公司诉三亚某投资公司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案——延长租赁期限的合理性判断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二起涉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再审典型案例之九：蠡园公司与名城公司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案

江卫民诉南京宏阳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江卫民诉南京宏阳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北京某通信公司与甲物业公司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债务加入的法律关系认定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发布 5 起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之二：司某某与维西财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租赁

合同案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 8 个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之四：王某霞与刘某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认定预约合同

法律效力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 8 起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之六：某建材公司与某商城等租赁合同纠纷案——依法

确认转租合同效力

更多

本法院同类案例
张天瑞;哈尔滨物业供热集团公房管理中心，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再审审查和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黑龙江融兴世纪人防工程有限公司等与李家伍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再审审查和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韩某德、杨某慧与高某峰租赁合同纠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樊某文与哈尔滨市某某锅炉水暖安装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刘某贵与大庆高新区某某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李某竹与张某、张某波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曹某梅与哈尔滨某某股份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哈尔滨某某实业有限公司与台河市茄子河区元某某建筑机械设备租赁站、安某国租赁合同纠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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